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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平县卫健系统
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县内遴选管理办法

为加强我县卫生技术人员队伍建设，合理调配县域内卫生专业技术人员，优化人才队伍结构，建立更加灵活有效的选人用人机制，根据《中共武平县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武平县进一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二十四条措施的通知》（武委改〔2020〕4号）和县委常委会会议纪要（〔2020〕25号）等精神，特制定我县卫健系统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县内遴选管理办法。
一、遴选原则
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
二、遴选范围及要求
（一）遴选范围
各卫生院（含城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下同，以下简称“卫生院”）在编在岗人员。
（二）遴选人员基本要求
1.遵守《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廉洁从业九项准则》，具备履行相应职责所需的思想政治素质、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作风正派，无违法违纪，在意识形态、社会征信等方面无不良记录。
2.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
3.近三年年度考核合格及以上等次和医德医风考评良好及以上等次。
4.所有报考者报考前须经所在单位同意，每人只能选报一个岗位。遴选入编后，原则上3年内不得再次报名参加遴选。
5.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参加遴选：
①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
②受到诫勉、组织处理或者党纪、政务处分等影响期未满或者期满影响使用的；
③涉嫌违法违纪正在接受有关部门审查尚未作出结论的；
④被依法列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
⑤违反职业道德规范，工作不负责，造成重大医疗责任事故的；
⑥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⑦现任院长、副院长不得参加遴选。
（三）卫生院内部遴选要求
1.列入遴选单位为十方、岩前、中山、东留、万安卫生院、城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参加遴选人员必须在卫生院入编并服务满五年（卫生院之间的借用可列为服务期，借用到县直医疗卫生单位的则不列入服务期），临床类岗位人员需取得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并完成医师规范化培训，医生取得执业医师资格证；护理岗位人员需取得中专及以上学历并取得护士执业资格证；其他卫技人员需取得相应岗位的初级及以上资格证。
（四）县直医疗卫生单位遴选要求
1.列入遴选单位为县医院、中医院、妇幼保健院、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参加县直医疗卫生单位遴选人员必须在卫生院服务满五年（卫生院之间的借用可列为服务期，借用到县直医疗卫生单位的则不列入服务期），临床医生岗位需取得本科及以上学历并取得医学学士学位证，完成医师规范化培训，中级及以上职称，年龄45周岁以下；护理岗位需取得大专及以上学历，中级及以上职称，年龄40周岁以下；其他卫技人员需取得本科及以上学历并取得相应学士学位证，中级及以上职称，年龄40周岁以下。
三、公开遴选程序规定
公开遴选原则上每年组织一次，由县卫健局制定公开遴选方案。按发布职位信息、组织报名、资格审查、笔试、实践技能操作考核、联合审查、公示、正式调动等程序进行。
1.笔试。护理岗位考试内容为护理专业知识，其余岗位考试内容为医学基础知识。
2.实践技能操作考核。
3.卫生院遴选采取笔试，不进行实践技能操作考核。县直医疗卫生单位遴选采取笔试、实践技能操作考核相结合方式，笔试占总成绩的60%、实践技能操作占总成绩的40%。
四、激励加分规定
1.参加卫生院内部遴选人员，第一学历是医学院校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总成绩另加1分;取得在职医学院校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总成绩另加0.5分。参加县直单位遴选人员取得在职研究生学历、医学硕士学位的，总成绩另加1分。
2.湘店、大禾、民主、下坝、中赤卫生院工作满一年加0.3分；桃溪、永平、象洞、武东、中堡卫生院工作满一年加0.2分；十方、岩前、中山、东留、万安卫生院、城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满一年加0.1分。未满周年部分，按月折算，四舍五入法取小数点后两位数。工作年限加分累计封顶十五年，超过十五年的按最近十五年工作单位加分类别计分。以上均指入编后的工作年限。
3.近五年参加各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的专业技能大赛获奖者（含个人和团体），获县级一、二、三等奖分别加0.3分、0.2分、0.1分；获市级一、二、三等奖分别加0.5分、0.3分、0.2分；获省级一、二、三等奖分别加1分、0.5分、0.3分；获国家级一、二、三等奖分别加5分、3分、1分。若同一竞赛同时获得个人和团体奖只按最高分奖计分，不叠加计分。奖项加分累计封顶5分。
4.总成绩相同时，名次排列按以下顺序依次确定：
①在本县卫生院入编时间较长者优先；
②职称高者优先；
③学历高者优先；
④参加工作以来获得奖励高者优先。
若上述办法还不能确定，另加一场笔试，按加试的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确定。
五、遴选入围对象办理调动手续规定
1.选岗。按县直和乡镇类别同一专业岗位统一设置遴选岗位，不区分同类别工作单位岗位报名，待成绩结果公布后，按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的排名顺序依次在设定的岗位内自主选择工作单位。
2.办理调动。遴选单位按干部人事管理权限报批，办理调动，与聘用人员签订事业单位聘用合同。
3.中高级职称职数不带入新工作单位，由新单位在现有空缺岗位进行竞聘，竞聘按照新单位空缺岗位从高级别到低级别依次开展，未竞聘到高级别岗位的人员可依次竞聘低级别岗位，并签订书面承诺书。
六、本管理办法由县卫健局负责解释，自发文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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